额敏县“9·2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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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敏县“9·2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09月24日21时25分许，额敏县奎塔高速G3015线312km+700m处发生一起二轮摩托车追尾重型半挂牵引车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额敏县人民政府组织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沈广飞任组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张敬阳，政府副县长那木加甫，政协副主席、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郭新利任副组长,额敏县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塔城执法支队额敏执法大队等部门派员成立额敏县“9·2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综合研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额敏县“9·24”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二轮摩托车驾驶员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在前车后部安全设施不符合规定情况下追尾前车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车辆基本概况

二轮摩托车。车牌号：新J66845，车辆品牌：铃木，颜色：黑色，车辆登记所有人：杜如意,车辆登记地址：新疆奎屯市金桥里39幢331号，初次登记日期：2020年11月26日，检验有效期止：2026年11月30日，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
重型半挂牵引车。车牌号：新AF1207，后悬挂新A0480超、新A0325超重型低平板半挂车，车辆品牌：汕德卡，颜色：红色，车辆登记所有人：新疆瑞克物流有限公司,车辆登记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上海路浦东街3号众创空间211-3号，初次登记日期：2022年05月10日，检验有效期止：2026年05月31日，车辆使用性质：货运。
（二）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概况
杜如意，二轮摩托车驾驶员，男，汉族，户籍地：新疆奎屯市金桥里39幢331号，持有C1D型驾驶证，驾驶证档案编号：654200149089，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陈彦林，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男，汉族，户籍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红光集镇133中心团七小区24栋平房7号，持有A2型驾驶证，驾驶证档案编号：650300011356。
袁浩然，新疆瑞克物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男，汉族，户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稻香中路754号1幢1单元101号。
（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概况
新疆瑞克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8177557XM，法定代表人：陈彩虹，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北站四路281号新果国际物流园1-206室，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为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人。
（四）事故现场基本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G3015奎塔高速312km+700m处，事故路段呈东西走向，沥青路面。道路全宽为23m，道路中心施划中心线分隔，同向两车道,设有应急车道。事发时道路上无影响视线的障碍物、无路灯照明，能见度低，天气晴。
额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委托新疆科正司法鉴定所对二轮摩托车车速、制动及重型半挂牵引车的接触部位、接触点分别进行科学技术鉴定。科正所[2025]痕鉴交字第318号鉴定结果为：
1、新J66845号车车身前部与新AF1207（新A0480超、新A0325超）号车车身后部发生过接触。
2、新AF1207（新A0480超、新A0325超）号车与新J66845号车碰撞点位于:距现场东西走向道路南边缘以北5.70~5.90m、距新J66845号车停驶位置前轮轮心以西22.30~22.50m范围内。
3、新AF1207（新A0480超、新A0325超）号车在2025-09-24-21:20:00~21:30:00时间段内行驶速度为41~48km/h；
4、新J66845号车碰撞前瞬时速度为71km/h；
5、新AF1207（新A0480超、新A0325超）号车后部信号装置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7）中相关规定[
]；
6、新J66845号车灯光系统有效。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杜如意于2025年9月24日15时30分许驾驶摩托车从克拉玛依出发，沿S201线、G335线前往塔城市巴克图口岸，在巴克图口岸停留10分钟左右，当日20时50分许驾驶摩拖车沿G335线行驶。在未领取通行卡的情况下从塔城收费站旁升降杆旁间隙处驶入奎塔高速G3015线，行驶至312km+700m处发生追尾事故。
重型半挂牵引车：2025年9月23日17时许，陈彦林驾驶新AF1207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悬挂新A0480超、新A0325超重型低平板半挂车）从博乐市出发，沿219线前往塔城中铁十五局桥梁预制场装货，24日00时30分许到达后在车内休息，24日18时28分，新疆瑞克物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袁浩然电话告知陈彦林货物装好后直接出发上奎塔高速，与护送车驾驶员周宝军联系。陈彦林与周宝军取得联系后，双方约定在奎塔高速额敏服务区对接，在服务区休息后于25日清晨驾驶车辆再出发。2025年9月24日20时01分许，塔城收费站现场查验人员在核查了车号、货物信息、路线、货物总质量、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通行日期等内容后，放行车辆通过X05车道进入奎塔高速，行驶至312km+700m处被追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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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事故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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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示意图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杜如意一行四人驾驶摩托车在奎塔高速行驶，同行摩友殷长磊位于队伍最后方，发现杜如意的摩托车摔倒在慢车道内，加速赶到其身边，发现杜如意倒在地上，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21时55分许,额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高速中队巡逻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120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后急救人员对杜如意进行紧急抢救，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事故应急救援过程符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相关规定，各部门响应及时、处置规范，无救援不当导致损失扩大及负面舆论的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一）伤亡人员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杜如意，男，汉族，二轮摩托车驾驶员。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根据额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第654221120225000003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塔公交复结论字【2025】000149号）和调查情况认定事故发生直接原因：
（1）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杜如意在驾驶摩托车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2）陈彦林驾驶的AF1207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后悬新A0480超、新A0325超重型低平板半挂车）尾部无灯光及反光贴。
2.间接原因
（1）新疆瑞克物流有限公司企业安全管理缺失，没有跟踪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和超限运输车辆护送方案，放任安全设施不全、没有护送车的超限车辆上路行驶。
（2）塔城收费站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欠缺，责任意识不高。对超限车辆驶入公路的有关要求知晓不够明确，超限车辆在没有护送车情况下驶入高速公路。
(3)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杜如意无视塔城收费站工作人员指令，通过塔城收费站擅自驶入高速公路。
（4）额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高速中队、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塔城执法支队额敏执法大队未根据路段的情况合理安排车辆、人员对高速道路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超限车辆违规上路情况。
(二）事故性质

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综合研析，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因二轮摩托车驾驶员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在前车后部安全设施不符合有关规定情况下追尾前车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发生单位及有关企业主要问题
1、新疆瑞克物流有限公司。未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隐患排查治理及风险管控制度不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只建立、未落实，未对道路运输作业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分析。隐患治理工作未能及时有效开展，车辆存在安全事故隐患情况下上道路行驶。未落实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对新入职的员工（陈彦林）未开展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2、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对车辆查验监督不力，员工业务能力欠缺。未有效落实高速收费站对货运车辆的检测职责，放行没有护送车辆的超限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
六、有关部门主要问题
额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高速中队，未根据巡逻路段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警力和巡逻频次，未及时发现并制止道路运输车辆安全设施缺失上路行驶，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存在漏洞。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塔城执法支队额敏执法大队，未及时发现和制止超限车辆高速道路行驶时无护送车的违法行为。
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杜如意，在驾驶摩托车行驶过程中未及时观察路面交通情况，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陈彦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额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之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袁浩然，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职不到位，违背了“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的基本原则，没有采取措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额敏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之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巴燕·包肯。作为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塔城收费站带班领导，对一线职工大件运输车辆查验工作监督不到位，未切实履行管理监督职责。建议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对其处理。
沙玛丽汗·达列里汗、波塔·吐尔逊汗。作为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塔城收费站当日的值班长、执勤员，在查验超限运输车辆时没有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工作技能和责任意识有待提升。建议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对其处理。
（二）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新疆瑞克物流有限公司。对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只建立、不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流于形式。未依法依规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未对肇事司机（陈彦林）开展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章；未落实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对超限运输车辆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消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未按照许可的护送方案对超限运输车辆进行护送，违反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四项[
]。建议由额敏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塔城执法支队额敏执法大队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分别予以其行政处罚。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从业人员未按规范对通行车辆开展全面检查，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执行要求流于形式。公司存在对从业人员履职监管缺位、岗位培训工作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建议由额敏县人民政府对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三）对事故有关部门的处理建议

额敏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未能合理安排巡逻力量、规划巡逻线路。对安全设施不全车辆上路行驶情况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建议额敏县公安局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对其进行处理。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塔城执法支队额敏执法大队。对超限车辆监管力度欠缺，未能及时发现超限运输车辆违规上路。建议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塔城执法支队额敏执法大队向额敏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作出书面检查。
八、整改措施

各行业部门要牢固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牢牢守住底线，落实监管职责，严控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以高水平的安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额敏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三管三必须的总体要求，牢记“安全生产是红线、是底线、是生命线，没有安全生产就不会有经济社会健康高质量发展”。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全面加强监管领域安全生产薄弱环节、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坚决堵塞安全漏洞，高质量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
额敏县公安局。建立健全联勤联动机制，聚焦公路客运、旅游包车、重型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等重点营运车辆，以高速公路出入口、服务区、国省县道交汇口等关键路段为重点管控区域，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联合执法。全面统筹辖区内道路安全监管力量，优化巡逻勤务方案，合理安排警力和巡逻频次，运用大数据、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强化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并查处无许可超限运输、不按规定行驶等违法行为；加强驾驶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驾驶意识。
额敏县交通运输局。切实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认真分析本次事故的经验教训，举一反三抓落实。一是要加大对辖区运输企业的监督检查和教育培训，督促运输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是持续深入开展道路运输违法治理工作，严厉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塔城执法支队额敏执法大队。加强对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超限运输、未取得许可擅自运输等违法行为；完善超限运输审批流程，强化许可后监管；联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依据《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治理公路车辆超限超载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超限车辆查处力度；督促收费站严格执行检测制度，杜绝超限车辆违规驶入公路。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塔城分公司。深刻汲取此次事故经验教育，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员工的业务能力培训、考核、监管工作，认真学习《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增加科技查验设施，缩短查验时间、提升查验准确率。同时加强与交通管理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将车辆违规上路信息及时通报给交管部门。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8.4.1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12000kg的货车(半挂牵引车除外)和货车底盘改装的专项作业车、车长大 于8.0m的挂车及所有最大设计车速小于或等于40km/h的汽车和挂车,应按GB25990规定设置车 辆尾部标志板;半挂牵引车应在驾驶室后部上方设置能体现驾驶室的宽度和高度的车身反光标识,其他 货车(多用途货车除外)、货车底盘改装的专项作业车和挂车(设置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尾部标志板的专项 作业车和挂车,以及旅居挂车除外)应在后部设置车身反光标识。后部的车身反光标识应能体现机动车 后部的高度和宽度,对厢式货车和挂车应能体现货厢轮廓,且采用一级车身反光标识材料时与后反射器 的面积之和应大于或等于0.1m2,采用二级车身反光标识材料时与后反射器的面积之和应大于或等于 0.2m2。


8.2.4机动车应装置后反射器。挂车及车长大于或等于6m 的机动车应安装侧反射器和侧标志灯。反射器应与机动车牢固连接,且后反射器应能保证夜间在机动车正后方150m 处,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汽车前照灯照射时,在照射位置就能确认其反射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 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七条 大件运输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违法超限运输：（四）未按许可的护送方案采取护送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三条车辆违法超限运输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一）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2米、总宽度未超过3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0米的，可以处200元以下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未超过4.5米、总宽度未超过3.75米且总长度未超过28米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5米、总宽度超过3.75米或者总长度超过28米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